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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1924年生，吴江庙港人。华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系环境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45年就读于国立上海医学院，1951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建国初期，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期间参加沪郊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和医院临床实习，目睹了传染疾病对人类的危害，立志选择公共卫生学为终身研究和奋斗目标。1953年，在南京第三军医大学全国第一届高师班公共卫生专业进修。同年结业，分配至浙江医学院卫生系（现为浙江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系）环境卫生学教研室任教。1955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调往四川医学院（现为华西医科大学）任教，历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他从事环境卫生学的教学、科研实践活动近四十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专业人才，其中不少人已成为预防医学和环境卫生专业队伍中的骨干。1986年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博士生导师，还应邀去新疆医学院讲学，作了“环境卫生学的发展与环境医学”、“环境卫生标准”等学术报告，并协助该院环境卫生学教研室开展工作。1987年3月应世界卫生组织（WHO）邀请，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钒的环境卫生基准专家工作组国际会议，作了题为《钒的毒性及其环境卫生标准》的学术报告，受到与会学者的好评。

他参与编写的教材，主要有：《卫生学总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出版）、《环境卫生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出版）《地方性氟中毒》（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环境卫生系分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

他的主要科研成果和专题论文有：《乙醛在地面水中最高容许浓度的研究》（他为主要研究人员之一，1979年被批准为国家卫生标准并颁布实施）、《我国饮水氟最高容许浓度研究》（任全国协作课题组副组长，《环境与健康》杂志1984年1卷5期刊出该文，并获1986年贵州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地面水中钒的卫生标准》和《地面水中叶枯灵卫生标准》（均为课题负责人，1989年经全国环境卫生标准分委员会审查通过，推荐为国家卫生标准），还有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课题“新农药叶枯灵的环境毒理和代谢降解研究”（他为课题负责人）。

他还兼任全国卫生标准技术委员会环境卫生标准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发明奖特邀审查员、《环境与健康》杂志顾问、四川省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环境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成都分会副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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